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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爭事件現場，警察和記者背負著不同的工作任務，警察要維持秩序、對違法人士執法，記者
則是要紀錄現場事實並傳遞出去，當然所謂的「事實」也都是經過挑選的事實。當警方順利逮捕
嫌犯時，自然希望藉記者幫忙宣傳警方破案成果，警察違反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原則，將
相關畫面、事證主動洩露給媒體的事件幾
乎天天發生（723
教育部事件，中國時報就曾刊登一張部長室內未成年學生們被上手銬約束的照片，圖說就大辣辣
地寫著「警方提供」）；但反過來，如果警察出現執勤過當的情形，就會千方百計地想阻擋媒體
拍攝，以免惡警惡行曝光。

記者、警察的「灰色地帶」

抗爭新聞現場實務上，警察非必要狀況下也不會主動對記者出手，免得徒增自己麻煩。警察和記
者通常會保有一個默契，在現場狀況允許下，警察會和記者「私下協調」出一個「採訪區」（此
採訪區跟北市警提出的採訪區概念不盡相同），讓雙方的工作都得以順利進行。但雖稱是「協調
」，通常都是由警察單方面「劃定」，記者通常無反對空間，且出面「協調」的警察有可能會不
停換人，每個警察對於「採訪區」可以劃到哪裡的想法落差很大。

長久以來，警察和記者運行著這樣的「灰色地帶」，以達成各自的任務。記者不一定真的會在警
察限制採訪時不停高喊新聞自由，但同樣地，也沒有警察會真的對記者動粗或甚至逮捕記者，頂
多阻斷記者拍攝，等到驅離抗爭行動結束後，再改由其他「扮白臉」的警察出面陪笑臉來大事化
小，不然就是丟給你一句不斷跳針的「依法行政」；若真有粗暴惡行被蒐證下來的，即便告上法
院，警察也不怕，因為背後總有人撐腰。

像在2014年6
月，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車隊行經新店烏來山區時，遭到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身綁鐵
鍊阻擋抗議，時任網路媒體《新頭殼》的我第一時間衝到現場採訪，卻遭到警察從我背後反扣左
手，即便我立刻出示掛在胸前的立法院攝影記者證及陸委會核發的專門記者證，仍被多名警察限
制行動數分鐘。事後我對警察提起刑法強制罪告訴，最後卻被地檢署、高檢署處以「記者妨礙公
務、警察合法執勤」為由予以不起訴處分。

然而，近兩年來隨著抗爭事件頻率提高，警察妨礙記者採訪的情形卻也越來越多，讓這樣的灰色
地帶越來越沒有空間。從2013年華光社區擋拆、2014
年太陽花學運、忠孝西路反核直到今年7
月前，記者被警察妨礙採訪的光有登上新
聞的就至少有9
件，就更別提那些沒有上報的，有的記者被粗暴架離、有的攝影器材被警察摔壞、更有的記者直
接被警察弄傷。

終於直到2015年7
月，這個「灰色地帶」被正式打破，台北市中正一分局逮捕了3名現場採訪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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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奇文：教育部沒邀請記者來採訪啊

不滿教育部未理會撤回黑箱課綱的訴求， 7 月23日晚間11點半，20
多名反課綱學生帶着鋁製長梯、用棉被壓扁蛇籠後翻過教育部圍牆。第一時間在現場的我和《苦
勞網》記者宋小海、《自由時報》攝影記者廖振輝立刻拿起相機猛拍，看到好幾個學生翻進教育
部廣場後，我們也跟着翻進去。學生很快的進入教育部大樓內，在大廳走廊一邊舉布條喊口號，
一邊尋找部長室的位置。

10
多分鐘後，第一批警察趕到現場，開始壓制逗留走廊上的學生。等我走到二樓時，學生已經衝進
部長室內，門外雖聽得到高喊的口號聲，但大門卻被反鎖，我和現場一名警察都無法進入。

我判斷警方攻堅還需時間
集結，決定先回一樓拍攝，當時警方已經將約10
名學生扣留在教育部正門口外。但現場指揮的中正一分局長張奇文看到拿着相機的我卻也立刻將
我推到大門口外，我雖立刻表明是記者非抗議學生，但張奇文仍稱「教育部沒有邀請你來採訪啊
！」，並喝令「記者一樣，坐下，不准拍！」，甚至要求我拿出身分證。張奇文一手拿着手電筒
對我鏡頭閃光妨礙拍照，另一手則是不斷拉扯着我相機的背帶，我邊用手機蒐證並再三重覆「張
奇文分局長請放開我的相機」後他才放手。

我們3
名記者原本被要求要跟學生一樣坐在地上，接着有其他警察過來對著我們身上掛的記者證拍照，
後來有一名警察要求我們退到距離學生約3
公尺門口拍攝，採訪工作才得以繼續進行。我們開始隔着大門拍攝闖入部長室內學生被集中在大
廳，雙手上手銬的畫面，我並用手機網路很快地將畫面傳遞出去。誰知不但半小時後，又突然有
警察喝止我們：「你們拍什麼拍！」，並要求我們一起進到大廳內，我們再度表示身份是記者且
正在採訪，但仍被強制帶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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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在教育部現場發稿的記者(作者提供)

這時，再度現身的張奇文直接下令不准我們發稿、不准使用手機通訊。我們不滿質疑為何要限制
記者，張奇文竟答：「因為教育部要告你們侵入住居，所以你們現在是現行犯」。我跑過多次抗
議人士入侵公署的突發新聞，從來沒聽過記者也被提告或當成現行犯，我不斷地確認：「教育部
真的要告記者嗎？」張奇文只回答：「對。」

於是， 3 名記者和10
多名
學生被分
別拘束在大廳內左
右兩側（可知警方明顯知道記者與學
生的不同），我們就被10
幾名霹靂小組隊員包圍監視，並被刑警持續錄影蒐證。我們不停向現場警察要求對外聯絡報社或
律師，也兩度向警察提供記者證件、名片查驗，但得到的回應都是「要再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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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為警察會放人，但苦等1
個多小時
後，我們仍跟學生
一起被送到保安大隊做筆錄，隔天下
午檢察官複訊後諭令：3名記者各以1
萬元交保。但我們認為自己是基於採
訪需求才進入教育部，
堅持自己無罪。最後
，檢察官改裁定「無保請回」，但仍然限
制住居。我們24日晚間近9點被放出來時，已經被限制人身自由近20小時。

侵害新聞自由誰負責？市警局教育部互踢皮球

24日深夜，台北市長柯文哲發布聲明，指「
記者本於採訪職責，於陳情抗議現場採訪，乃是受憲法保障的自由」，並對台北市警察局侵犯記
者採訪自由一事致歉。3
天後，柯更進一步指示副市長鄧家基成立「723反黑箱課綱專案小組」，
把學生、記者跟警察找進市府談，看過完整報告後，再決定怎麼究責。

不過，該份報告初稿9
月初出爐，卻像是打臉柯文哲當初的道歉一般，20
頁報告內容空洞，認為逮捕記者並無違法，也沒提到任何懲處，更指「是教育部要提告，警方才
會逮捕記者」。
我們前往北市府開記者會抗議，卻仍被柯文哲「
如果懲處不會讓系統更好，也沒什麼必要懲處
」一番話給打掉，北市府、警方刻意淡化處理，也把責任完全推給教育部。

至於對記者提告的教育部
，部長吳思華秉持事發隔天就抹黑記者，指「
有學生於口供中說『記者是策
畫者』、『帶學生進入（教育部）』
」的態度，始終堅定表示是依法對記者提告。
即便後來礙於政治壓力，吳思華不得
不對當晚進入教育部共33
名學生、民眾和記者撤告，但關於提告的細
節，包括
是不是先提告後才找記者帶頭策劃的證據？誰決定要提告？教育部是不是接受警方建議才提告？
提告時知不知道記者也在名單內？即便有立委不斷追問，諸多疑點至今仍說不清楚。

教育部舉布條是刑案現場 323 攻佔行政院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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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外界質疑，檢警一律稱記者未受教育部邀請，逕自侵入教育部建物，客觀上有「侵入住居」
之事實，形同該告訴乃論罪之現行犯，且該現場為「刑案現場」，記者自不能主張要求劃設採訪
區或設置媒體聯絡人，但其實記者在所謂「刑案現場」採訪的案例其實比比皆是。

就在723教育部事件前10
天，反課綱學生衝進拉開鐵門，衝到國教署內靜坐，包含我等多名記者皆跟進去採訪，當然也沒
經過申請或國教署同意，卻也沒記
者被提告或逮捕；時間拉回2014年太陽花學運，323
佔領行政院近百民眾破窗進到行政院大樓內，抗爭強度更強，當時包含我等數十名在大廳內的記
者卻僅是在警方要執行驅離時推出大樓外，也無任何記者被逮捕或提告，而這是所有民主國家新
聞界的常態。遺憾地，對於我質疑警察執法標準不一，中正一分局在台北市府專案小組報告中，
只以一句「個案事證並非一致」輕輕帶過。

灰色空間被打破警察執法標準前後不一

誰都知道，警察不能隨便亂抓記者，特別又像這種攸關社會公益、受社會重大矚目的案件，警察
逮捕無明顯違法行為的記者明顯是濫權逮捕。先不論這個「灰色空間」是為什麼被打破、為什麼
要逮捕記者、是不是因為教育部提告才逮補。當應被監督的行政權和應監督的媒體走到絕對對立
時，更凸顯出許多層面的問題，抽象一點的像是「新聞自由界線在哪？」，法律技術層面的則像
是「記者跟著進到教育部大樓內採訪突發事件是否違法？」、「記者若進入部長室內和只有在走
廊採訪的法律上責任有無不同？（實際上3名記者都沒進去部長室）」

或許仍有許多人會質疑，記
者未經允許翻牆進入公署當然違法刑法，323
闖入行政院採訪的記者同樣也違法只是沒被追究罷了；而反對此論述者，則可能會就告訴乃論的
「無故侵入住居罪」的構成要件去強調，記者基於採訪工作屬於「有故」，或者就憲法層次的新
聞自由去論述，政府不該打壓人民知的權利等等。

不過，法律只會告訴我們，做了什麼會有什麼刑責，卻沒告訴我們，當新聞現場就在眼前時，記
者應該做什麼。特別當這是一件受到高度重視的事件時，社會大眾甚至是警方都需要記者在場紀
錄真實。

 

寒蟬效應：我會被抓嗎？

然而，比起3
名記者被提告、逮捕一事更可怕的是，引起全部媒體的寒蟬效應、記者開始自我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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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事件後，隨著反課綱學生林冠華在730
燒炭死諫，引起群情激憤，數百群眾再度衝進教育部，警方在市府施壓下，放任群眾佔滿廣場，
並做出只要群眾不進到建築物內就不驅離的底線。有趣的是，當晚一部分群眾拉開拒馬先翻進去
後，開始大喊著「媒體先進去！」，似乎723
事件讓記者地位提升了一般，但這時留在圍牆外的許多攝影記者卻是面面相覷，低聲地詢問「真
的要進去嗎？」，即便真的翻進去，也有些記者拍一拍畫面後就再翻出來，彷彿深怕自己也成為
被警察逮捕的對象。

裝飾用的粉紅色背心記者內心的「小警總」

 

730
當天
，現場還
有幾個穿著粉紅色
背心的警方「媒體聯絡人」更首度引
起關注。這制度要講回2015
年年初，北市警提出陳抗現場設立「採訪區」的概念，但卻被強烈質疑是限制記者採訪權，甚至
被戲稱「可愛動物區」，最後在柯文哲一句「好笨的政策」下取消，但同時一併提出要作為警方
和記者溝通橋樑的「媒體聯絡人」最後卻保留下來，並於5月時開始出現在陳抗場合開始執勤。

但由於媒體聯絡人功能實
在有限，很少有記者會去與其接觸，直到今年723
教育部事件後，柯文哲對外坦承媒體聯絡人未依SOP到場，媒體聯絡人730
出現在教育部時才首度受到關注，只不過他們對於記者可以在哪進行採訪、該向誰請示的問題仍
一問三不知，當時媒體聯絡人還被外界好好地數落一番。

不過，即便「媒體聯絡人」功能形同虛設，卻也開始讓記者心中的「小警總」開始自我設限。

安排好的新聞遲到3小時的媒體聯絡人

2015年9月18日
，一群民眾不滿台北市長柯文哲違背選舉承諾，拆除應原全區保留的南港瓶蓋工廠的民眾，衝進
南港瓶蓋工廠廠區，以肉身阻擋怪手繼續施工。許多記者第一時間前往採訪，不顧工地「禁止進
入」警語進到現場採訪，而部分晚到的記者看到警方拉起封鎖線後不敢隨意闖入，只敢在封鎖線
外遠遠地拍攝。

現場有記者主動詢問警察，「有沒有設『媒體聯絡人』或『採訪區』？」沒想到警方回說，今天
不算是陳情抗議，是非法侵入，所以不會有「媒體聯絡人」，於是記者只能在封鎖區外苦等。豈
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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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後，警方開始劃設採訪區，而媒體聯絡人也終於現身，但等到警方將一切都「安排」好讓
媒體
採訪後，
重要的抗爭衝突畫
面當然也早已消失。更好笑的是，由
於採訪區離抗爭現場約10
公尺遠，抗爭團體最後只好派代表從抗爭現場走出來，靠近封鎖區給記者採訪。

當天的場合即便是「非法入侵」，卻也是常見的「陳情抗議」形式，本就不用等到警察劃設採訪
區或是媒體聯絡人到了才能採訪（更何況還遲
到了3小時）
，若真要得到警方「允許」後才能進入採訪，這樣的自我設限只會讓許多應該要拍到的第一時間
重要畫面白白流失。

殺雞儆猴成效卓越 台灣新聞自由大倒退

 

3
名現場採訪的記者遭行政機關提告、逮捕，眾聲撻罰下竟無任何官員出面負責，惡例一開後，代
表往後若有類似情事發生，政府更可以肆無忌憚地選擇性執法，聽話的媒體就沒事，敢監督政府
的就把記者抓起來。而現況看起來，政府要的殺雞儆猴，的確是效果卓越。

如果媒體界和社會縱放教育部和北市警濫權，只會讓台灣新聞自由持續後退，以後媒體上呈現的
都只會是政府挑選過後的內容。如果大家不團結發聲，教育部絕對不會是第一個對現場採訪記者
提告的行政機關，記者正當採訪卻被逮捕的案例也不會是最後一件。

作者林雨佑（723教育部事件遭逮捕之公民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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